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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是DZ/T XXXX《矿产资源“三率”指标要求》的第3部分，DZ/T XXXX已经发布了

以下部分： 

——第1部分：煤； 

——第2部分：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二氧化碳气； 

——第3部分：铁、锰、铬、钒、钛； 

——第4部分：铜等12种有色金属矿产； 

——第5部分：金、银、铌、钽、锂、锆、锶、稀土、锗； 

——第6部分：石墨等26种非金属矿产； 

——第7部分：石英岩、石英砂岩、脉石英、天然石英砂、粉石英； 

——第8部分：硫铁矿、磷、硼、天然碱、钠硝石； 

——第9部分：盐湖和盐类矿产；  

——第10部分：石煤、天然沥青、油砂、油页岩。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

监督司、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山

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武秋杰、吕振福、张海啟、乔春磊、尹仲年、姜圣才、陈丛林、王

利、陈文韬、梁太涛、李作敏、丁国峰、张博冉、曹进成、周文雅、程光锁、孙伟清、胡戈、

禚传源、陈辉、许文耀、宋昕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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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DZ/T XXXX《矿产资源“三率”指标要求》旨在明确矿产资源开采、选矿加工和综合利

用共伴生矿产应达到的指标要求。DZ/T XXXX《矿产资源“三率”指标要求》由十五个部分

组成。 

——第1部分：煤； 

——第2部分：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二氧化碳气； 

——第3部分：铁、锰、铬、钒、钛； 

——第4部分：铜等12种有色金属矿产； 

——第5部分：金、银、铌、钽、锂、锆、锶、稀土、锗； 

——第6部分：石墨等26种非金属矿产； 

——第7部分：石英岩、石英砂岩、脉石英、天然石英砂、粉石英； 

——第8部分：硫铁矿、磷、硼、天然碱、钠硝石； 

——第9部分：盐湖和盐类矿产； 

——第10部分：石煤、天然沥青、油砂、油页岩； 

——第11部分：火山渣、火山灰、浮石、粗面岩、麦饭石、硅藻土； 

——第12部分：宝石、水晶、玛瑙、金刚石； 

——第13部分：黏土类矿产； 

——第14部分：饰面石材和建筑用石料矿产； 

——第15部分：地热、矿泉水。 

本部分为DZ/T XXXX的第3部分，明确了铁、锰、铬、钒、钛等5种金属矿产的开采回采

率、选矿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的领跑者指标、一般指标和最低指标，与相关技术

标准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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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三率"指标要求 第 3部分：铁、锰、铬、钒、钛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铁、锰、铬、钒、钛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

合利用率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指标设置和指标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铁、锰、铬、钒、钛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719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GB/T 1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17766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25283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 

GB/T 42249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GB/T 50218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GB 50612  冶金矿山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 

GB 50830  冶金矿山采矿设计规范 

GB 50863  尾矿设施设计规范 

GB 51016  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1119  冶金矿山排土场设计规范 

DZ/T 0200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铁 锰 铬 

DZ/T 0208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金属砂矿类 

DZ/T 0322  钒矿地质勘查规范 

DZ/T 0336  固体矿产勘查概略研究规范 

DZ/T 0340  矿产勘查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 

DZ/T 0399  矿山资源储量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7766、GB/T 42249和DZ/T 034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采取先进适用采选方法、工艺、技术和装备，逐步提高资源利用水

平。 

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做到保护性开采、薄厚兼采、贫富兼采，做到优矿优用、分级利用、高效

利用。 

按照 GB/T 25283 对共伴生矿产进行综合评价。对共伴生矿产实行综合开采、综合利用。资源勘查

和资源储量管理应符合 GB/T 13908、GB/T 17766、DZ/T 0200、DZ/T 0208、DZ/T 0322、DZ/T 0336和

DZ/T 0399 的规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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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GB 18599、GB 50612、GB 50830、GB 50863、GB 51016和 GB 51119 的规定开展矿石开采选

矿加工、废石与尾矿堆存、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土地复垦。 

5 指标设置 

分级指标 

5.1.1 领跑者指标 

领跑者指标是为划定行业指标的领跑矿山而设定，指标值反映了处于领先地位矿山的开发利用指

标情况。 

5.1.2 一般指标 

一般指标是为评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而设定，指标值反映了多数矿山能达到的开发利用指标

情况。 

5.1.3 最低指标 

最低指标是行业开发利用的最低标准，指标值反映了绝大多数矿山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和政策法

规下应该达到的指标情况。 

评价指标 

5.2.1 开采环节 

铁、锰、铬、钒、钛矿山开采环节评价指标采用开采回采率，开采回采率计算方法应符合GB/T 42249，

详见附录A。露天矿山评价指标采用矿山开采回采率。地下矿山评价指标采用采区的开采回采率，有多

个采区的，采用平均采区回采率作为评价指标。铁矿矿山开采回采率指标与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有关，矿

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见附录B。铁矿矿山开采回采率指标与岩体基本质量等级有关，岩体基本质量等级

见附录C。 

5.2.2 选矿环节 

铁、锰、铬、钒、钛矿山选矿环节评价指标采用主要有用组分的选矿回收率。精矿宜符合质量要求，

详见附录D。矿物及矿石类型见附录E。选矿回收率计算方法应符合GB/T 42249，详见附录A。 

5.2.3 综合利用环节 

铁、锰、铬、钒、钛矿山综合利用环节评价指标采用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

率计算方法应符合GB/T 42249，详见附录A。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环节评价指标是钒、钛、铬的选矿回

收率，其他规范之外的元素指标值需经论证确定。 

6 指标要求 

铁矿 

6.1.1 领跑者指标 

6.1.1.1 露天开采的大型铁矿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9%，中小型铁矿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8%。地下开采的

铁矿，稳固矿体的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3%，不稳固矿体的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0%。 

6.1.1.2 磁铁矿选矿回收率不低于 95%，赤铁矿选矿回收率不低于 77%，褐铁矿选矿回收率不低于 98%，

菱铁矿选矿回收率不低于 95%，钒钛磁铁矿中铁的选矿回收率不低于 73%。磁铁矿选矿回收率特指磁铁

矿的回收率。 

6.1.2 一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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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 露天开采的大型铁矿开采回采率一般不低于 95%，露天开采的中小型铁矿开采回采率一般不

低于 94%。地下开采的铁矿，稳固矿体的开采回采率一般不低于 86%，不稳固矿体的开采回采率一般不

低于 84%。 

6.1.2.2 磁铁矿选矿回收率一般不低于 88%，赤铁矿选矿回收率一般不低于 68%，褐铁矿选矿回收率一

般不低于 83%，菱铁矿选矿回收率一般不低于 90%，钒钛磁铁矿中铁的选矿回收率一般不低于 64%。 

6.1.3 最低指标 

6.1.3.1 露天开采的大型铁矿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于 93%，中小型及以下铁矿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于

90%。地下开采的铁矿，稳固矿体的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于 84%，不稳固矿体的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于

79%。 

6.1.3.2 磁铁矿选矿回收率最低不低于 80%，赤铁矿选矿回收率最低不低于 52%，褐铁矿选矿回收率最

低不低于 72%，菱铁矿选矿回收率最低不低于 76%，钒钛磁铁矿中铁的选矿回收率最低不低于 60%。 

6.1.3.3 当铁矿共伴生矿物的品位达到表 A.5 规定的值时，开采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要对此元素的综

合利用方式提出指标要求。当共伴生的有用矿物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暂时不能回收,或技术经济评价结论

不宜综合利用的,应提出处置措施，为以后实施综合利用创造条件。 

6.1.3.4 矿山企业开发利用钒钛磁铁矿时，应对伴生的钛、钒、铬及硫化物等有用组分进行综合利用。

根据入选矿石的铁钛比（TFe/TiO2）和钛精矿品位的不同，钛的选矿回收率应达到表 1 要求。 

表1 钛的最低回收率指标 

入选矿石铁钛比 钛精矿品位/% 钛选矿回收率/% 

2.1≤TFe/TiO2＜2.6 47 20 

2.6≤TFe/TiO2＜3.5 47 16 

TFe/TiO2≥3.5 47 12 

锰矿 

6.2.1 领跑者指标 

6.2.1.1 露天开采的锰矿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3%。地下开采的锰矿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0%。 

6.2.1.2 氧化锰矿选矿回收率不低于 87%，碳酸锰矿选矿回收率不低于 85%。 

6.2.2 一般指标 

6.2.2.1 露天锰矿开采回采率一般不低于 92%，地下开采的锰矿开采回采率一般不低于 85%。 

6.2.2.2 氧化锰矿选矿回收率一般不低于 80%，碳酸锰矿选矿回收率一般不低于 80%。 

6.2.3 最低指标 

6.2.3.1 露天开采的锰矿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于 90%，地下开采的锰矿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于 80%。 

6.2.3.2 氧化锰矿选矿回收率最低不低于 75%，碳酸锰矿选矿回收率最低不低于 78%，其他锰矿选矿回

收率最低不低于 65%。 

6.2.3.3 在锰矿中常有铁、钴、镍及有色、贵金属等伴生。当共伴生有用组分的品位达到表 2 示的含

量时，开采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应对该有用组分的综合利用方式提出指标要求。当共伴生有用

组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暂时不能回收或技术经济评价结论不宜综合利用时，应提出处置措施,矿山具体

利用程度应依据地质勘查报告、选矿试验、矿山设计及矿山采选生产实际等确定。 

表2 锰矿共伴生组分综合利用参考值 

共伴生组分 ωB 共伴生组分 ωB 

Co 0.02%~0.03% B2O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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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伴生组分 ωB 共伴生组分 ωB 

Ni 0.1%~0.2% S 2%~4% 

Cu 0.1%~0.2% Au 0.2×10-6 

Pb 0.4% Ag 5×10-6 

Zn 0.4%   

铬矿 

6.3.1 一般指标 

6.3.1.1 露天开采铬矿的矿山开采回采率一般不低于 95%。地下开采铬矿的矿山开采回采率一般不低

于 90%。 

6.3.1.2 铬矿选矿回收率一般不低于 78%。 

6.3.2 最低指标 

6.3.2.1 露天开采铬矿的矿山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于 93%。地下开采铬矿的矿山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

于 85%。 

6.3.2.2 铬矿选矿回收率最低不低于 75%。 

6.3.2.3 铬矿中常伴生有铂族及钴、镍、金等元素，当铂族含量总量大于 0.2g/t、钴（Co）含量大于

0.02%、镍（Ni）含量大于 0.2%时，应加强综合评价并尽可能回收利用。与铬矿共生的矿物，其综合利

用率不得低于 50%；与铬矿伴生的矿物，其综合利用率不得低于 30%。 

钒矿 

6.4.1 一般指标 

6.4.1.1 露天开采的钒矿开采回采率一般不低于 90%，地下开采的钒矿开采回采率一般不低于 85%。 

6.4.1.2 钒矿选矿回收率一般不低于 80%。 

6.4.2 最低指标 

6.4.2.1 露天开采的钒矿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于 80%，地下开采的钒矿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于 77%。 

6.4.2.2 钒矿选矿回收率最低不低于 70%。 

钛矿 

6.5.1 一般指标 

6.5.1.1 钛矿开采回采率一般不低于 92%。 

6.5.1.2 钛铁砂型选矿回收率一般不低于 70%；金红石型选矿回收率一般不低于 45%。 

6.5.2 最低指标 

6.5.2.1 钛矿的开采回采率最低不低于 90%。 

6.5.2.2 钛铁砂型选矿回收率最低不低于 68%；金红石型选矿回收率最低不低于 43%。 



DZ/T XXXXX—XXXX 

5 

 

附 录 A  

（资料性） 

“三率”指标的计算方法 

A.1 开采回采率 

A.1.1 采区回采率 

 𝐾 =
𝑄𝑐

𝑄
× 100% =

𝑄−𝑄𝑠

𝑄
× 100% = (1 − 𝑆) × 100% ····································· (A.1) 

式中： 

K ——开采回采率； 

Qc ——采区当期采出的纯矿石量，单位为吨（t）； 

Q ——采区当期动用量，单位为吨（t）； 

Qs ——采区当期开采损失量，单位为吨（t）； 

S ——采区开采损失率。 

A.1.2 矿山回采率 

 𝐾𝑀 =
𝑄𝑐𝑀

𝑄𝑀
× 100% =

𝑄𝑀−𝑄𝑠𝑀

𝑄𝑀
× 100% = (1 − 𝑆𝑀) × 100% ······························· (A.2) 

式中： 

KM  ——矿山回采率； 

QcM ——矿山当期采出的纯矿石量，单位为吨（t）； 

QM  ——矿山当期动用量，单位为吨（t）； 

QsM  ——矿山开采损失量，单位为吨（t）； 

SM  ——矿山开采损失率。 

A.1.3 平均采区回采率 

平均采区回采率，即一个矿山存在多个采区时，各采区采出的矿石量（矿产储量）和与各采区消耗

的矿产资源储量和的百分比。平均采区回采率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若参加计算的采区个数为n，计算

公式如下： 

 𝐾𝑛 =
∑ 𝑄𝑐𝑖

𝑛
𝑖=1

∑ 𝑄𝑖
𝑛
𝑖=1

× 100% =
∑ 𝐾𝑖⋅𝑄𝑖

𝑛
𝑖=1

∑ 𝑄𝑖
𝑛
𝑖=1

× 100% ·············································· (A.3) 

式中： 

Kn  ——平均采区回采率； 

n  ——计算平均采区回采率的采区数； 

Qci  ——第i个采区采出的纯矿石量，单位为吨（t）； 

Qi  ——第i个采区动用量，单位为吨（t）； 

Ki   ——第i个采区的回采率。 

A.2 选矿回收率 

本公式计算的是某一种有用组分的选矿回收率。计算公式如下： 

 𝜀 =
∑ 𝑄𝐾𝑖

𝑝
𝑖=1 ⋅𝛽𝑖

𝑄0⋅𝛼
× 100% ······························································ (A.4) 

式中： 

ε    ——选矿回收率； 

p   ——精矿种类数； 

QKi  ——精矿i 的质量，单位为吨（t）； 

βi  ——精矿i 的品位； 

Q0  ——原矿质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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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原矿品位。 

注：磁铁矿特指磁铁矿品位。 

A.3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 

A.3.1 当量品位 

将共伴生组分的品位按照价格比法折算成当量品位。计算公式如下： 

 𝛼𝑖
′ = 𝛼𝑖 ⋅

𝑃𝑖

𝑃
× 100% ······························································· (A.5) 

式中： 

αi′——共伴生组分i 的当量品位； 

αi ——原矿中共伴生组分i 的品位； 

Pi ——单位共伴生组分i 价格，单位为元/吨； 

P  ——单位主要组分价格，单位为元/吨。 

A.3.2 选矿综合回收率 

 𝜀𝑅𝑢
𝑛 =

∑ 𝛼𝑖
′⋅𝜀𝑖

𝑛
𝑖=1

∑ 𝛼𝑖
′𝑢

𝑖=1

× 100% ···························································· (A.6) 

式中： 

𝜀𝑅𝑢
𝑛  ——𝑢种组分回收n种时的选矿综合回收率； 

𝑢  ——矿产资源储量中主、共伴生有用组分个数； 

𝑛  ——产品中回收利用的主、共伴生有用组分个数； 

𝜀𝑖   ——组分i 的选矿回收率； 

𝛼𝑖
′  ——原矿中组分i 的当量品位。 

A.3.3 综合利用率 

 𝑅𝑃𝑢
𝑛 = 𝐾 ⋅ 𝜀𝑅𝑢

𝑛 =
𝐾⋅∑ 𝜀𝑖

𝑛
𝑖=1 ⋅𝛼𝑖

′

∑ 𝛼𝑖
′𝑢

𝑖=1

× 100% ·················································· (A.7) 

 

式中： 

𝑅𝑃𝑢
𝑛 ——𝑢种有用组分回收n种时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 

𝑢  
 ——矿产资源储量中主、共伴生有用组分个数； 

𝑛  ——各最终选矿产品中回收利用的主、共伴生有用组分个数； 

𝐾 ——开采回采率； 

𝜀𝑅𝑢
𝑛 ——𝑢种组分回收n种时的选矿综合回收率； 

𝜀𝑖   ——有用组分i 的选矿回收率； 

𝛼𝑖
′ ——原矿中有用组分i 的当量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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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铁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 

B.1 铁矿山生产建设规模。 

铁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见表B.1。 

表 B.1 铁矿山生产建设规模 

矿种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级别 

最低生产建设规模 
计量单位（原矿） 大型 中型 小型 

铁矿 
露天开采 104t/a ≥200 60~＜200 ＜60 5 

地下开采 104t/a ≥100 30~＜100 ＜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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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矿体及围岩基本质量等级 

C.1 稳固性 

稳固性是矿石或岩石在空间允许暴露面积的大小和暴露时间长短方面的性能。影响矿岩稳固性的

因素十分复杂。它不仅与矿岩的成分、结构、构造、节理状况、风化程度以及水文地质条件等有关，还

与开采过程中所形成的实际状况有关。 

C.2 稳固性分级 

矿体及围岩稳固性分级见表C.1。 

表 C.1 矿体及围岩固性分级 

稳

定

性 

岩体基

本质量

级别 

岩体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 

岩体基本质

量指标

（BQ） 

自稳能力 表征 

稳

固 

Ⅰ 坚硬岩,岩体完整 >550 
跨度≤20m，可长期稳定，偶有掉

块，无塌方 

不 支 护 的 暴 露 面 积

800m2以上的矿岩。 

Ⅱ 
坚硬岩，岩体较完整； 

较坚硬岩，岩体完整 
451~550 

跨度<10m，可长期稳定，偶有掉

块； 

跨度 10m~ 20m，可基本稳定，局部

可发生掉块或小塌方 

不支护的暴露面积为

200～800m2的矿岩。 

中

等

稳

固 

Ⅲ 

坚硬岩，岩体较破碎； 

较坚硬岩，岩体较完整； 

较软岩，岩体完整 

351~450 

跨度<5m，可基本稳定； 

跨度 5m~ 10m，可稳定数月，可发

生局部块体位移及小、中塌方； 

跨度 10m~20m，可稳定数日至 1 个

月，可发生小、中塌方 

不支护的暴露面积为

50～200m2的矿岩。 

不

稳

固 

Ⅳ 

坚硬岩，岩体破碎； 

较坚硬岩，岩体较破碎~破碎； 

较软岩，岩体较完整~较破碎； 

软岩，岩体完整~较完整 

251~350 

跨度≤5m，可稳定数日至 1 个月； 

跨度>5m，一般无自稳能力，数日

至数月内可发生松动变形、小塌

方，进而发展为中、大塌方。埋深

小时，以拱部松动破坏为主，埋深

大时，有明显塑性流动变形和挤压

破坏 

在这类矿岩石中，允许

有较小的不支护的暴露

空间，一般允许的暴露

面积在 50m2以内。 

Ⅴ 

较软岩，岩体破碎； 

软岩，岩体较破碎~破碎； 

全部极软岩及全部极破碎岩 

 

≤250 无自稳能力 

掘进巷道或开辟采场

时，不允许有暴露面积，

否则可能产生冒顶片帮

现象。在巷道掘进时，

须超前支护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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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铁、铬、钛精矿质量要求 

D.1 铁精矿质量标准 

磁铁矿精矿质量要求见表 D.1。 

表 D.1 磁铁矿精矿质量要求 

级别 
ωB（%） 

TFe SiO2 S P Al2O3 水分 粒度-0.075mm 

C68 ≥68.0 ≤6.5 ≤0.08 ≤0.05 ≤0.6 ≤10.0 ≥70.0 

C67 67.0~＜68 ≤6.5 ≤0.10 ≤0.05 ≤0.6 ≤10.0 ≥60.0 

C66 66.0~＜67.0 ≤7.0 ≤0.15 ≤0.07 ≤1.0 ≤10.0 ≥60.0 

C65 65.0~＜66.0 ≤7.5 ≤0.15 ≤0.10 ≤1.0 ≤11.0 ≥60.0 

C63 63.0~＜65.0 ≤8.0 ≤0.20 ≤0.10 ≤2.0 ≤11.0 ≥60.0 

C60 60.0~＜63.0 ≤9.0 ≤0.50 ≤0.10 ≤2.0 ≤11.0 ≥60.0 

注： 水分指标供参考。铁精矿中砷含量(质量分数)应不大于0.07%。 

赤铁矿精矿质量要求见表 D.2。 

表 D.2 赤铁矿精矿质量要求 

级别 
ωB（%） 

TFe SiO2 S P Al2O3 水分 粒度-0.075mm 

H67 ≥67.0 ≤5.0 ≤0.05 ≤0.05 ≤0.8 ≤10.0 ≥70.0 

H66 66.0~＜67.0 ≤5.0 ≤0.08 ≤0.05 ≤0.8 ≤10.0 ≥70.0 

H65 65.0~＜66.0 ≤6.5 ≤0.10 ≤0.05 ≤1.2 ≤10.0 ≥70.0 

H63 63.0~＜65.0 ≤8.0 ≤0.20 ≤0.10 ≤1.2 ≤10.0 ≥70.0 

H60 60.0~＜63.0 ≤10.0 ≤0.30 ≤0.10 ≤1.2 ≤10.0 ≥70.0 

H58 58.0~＜03.0 ≤12.0 ≤0.30 ≤0.10 ≤1.50 ≤10.0 ≥70.0 

注： 水分指标供参考。铁精矿中砷含量(质量分数)应不大于0.07%。 

以钒钛磁铁矿为主铁矿精矿质量要求见表 D.3。 

表 D.3 以钒钛磁铁矿为主铁精矿质量要求 

级别 

ωB（%） 

TFe SiO2 Al2O3 V2O5 TiO2 P S 水分 
粒度-

0.075mm 

P63 ≥63.0 ≤3.5 ≤2.0 ≥0.30 ≤6.0 ≤0.07 ≤0.12 ≤10.0 ≥60.0 

P60 60.0~＜63.0 ≤4.0 ≤3.0 ≥0.35 ≤8.0 ≤0.10 ≤0.20 ≤10.0 ≥60.0 

P55 55.0~＜60.0 ≤6.0 ≤4.0 ≥0.35 ≤13 ≤0.10 ≤0.30 ≤11.0 ≥60.0 

P53 53.0~＜55.0 ≤8.0 ≤4.5 ≥0.35 ≤13 ≤0.15 ≤0.90 ≤11.0 ≥60.0 

注： 水分指标供参考。铁精矿中砷含量(质量分数)应不大于0.07%。 

D.2 铬精矿质量要求 

各牌号铬精矿质量要求见表 D.4。 

表 D.4 各牌号铬精矿质量要求 

牌号 
ω（Cr2O3） 

% 

ω（SiO2） 

% 

ω（CaO） 

% 

G50A ≥50.0 ＜3.5 ＜1.0 

G50B ≥50.0 3.4~4.0 ＜1.0 

G50C ≥50.0 4.0~4.5 ＜1.0 

G45A ≥45.0 ＜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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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号 
ω（Cr2O3） 

% 

ω（SiO2） 

% 

ω（CaO） 

% 

G45B ≥45.0 4.0~4.5 ＜1.0 

G45C ≥45.0 4.5~5.0 ＜1.0 

G40A ≥40.0 ＜5.0 ＜1.0 

G40B ≥40.0 5.0~5.5 ＜1.0 

G35 ≥35.0 ＜6.0 ＜1.3 

G33 ≥33.0 ＜6.5 ＜1.5 

G30 ≥30.0 ＜7.0 ＜2.0 

D.2.1 冶金用铬矿石按加工方式不同（选矿和天然矿）分为精矿和块矿两类。精矿质量要求见表D.5，

块矿质量要求见表D.6。 

表 D.5 铬铁矿精矿质量要求 

牌号 

ω

（Cr2O3） 

% 

ω（SiO2） 

% 
ω（MgO） 

% 

ω（Al2O3） 

% 

ω（S） 

% 

ω（P） 

% 
Cr/Fe 

G-50A ≥50.0 ≤4.0 ≤16.0 ≤16.0 ≤0.007 ≤0.006 ≥3.2 

G-50B ≥50.0 ≤5.0 ≤18.0 ≤18.0 ≤0.007 ≤0.006 ≥2.0 

G-50C ≥50.0 ≤7.5 ≤18.0 ≤18.0 ≤0.009 ≤0.007 ≥2.5 

G-48A ≥48.0 ≤5.0 ≤22.0 ≤16.0 ≤0.008 ≤0.007 ≥2.8 

G-48B ≥48.0 ≤7.0 ≤24.0 ≤18.0 ≤0.008 ≤0.008 ≥2.5 

G-44A ≥44.0 ≤7.0 ≤12.0 ≤16.0 ≤0.008 ≤0.007 ≥2.2 

G-44B ≥44.0 ≤7.0 ≤12.0 ≤18.0 ≤0.008 ≤0.008 ≥1.9 

G-42 ≥42.0 ≤7.5 ≤12.0 ≤18.0 ≤0.008 ≤0.008 ≥1.5 

表 D.6 铬铁矿块矿质量要求 

牌号 

ω

（Cr2O3） 

% 

ω（SiO2） 

% 
ω（MgO） 

% 

ω（Al2O3） 

% 

ω（S） 

% 

ω（P） 

% 
Cr/Fe 

K-44 ≥44.0 ≤12.0 ≤22.0 ≤16.0 ≤0.007 ≤0.006 ≥2.8 

K-42 ≥42.0 ≤12.0 ≤22.0 ≤16.0 ≤0.007 ≤0.008 ≥2.6 

K-40A ≥40.0 ≤12.0 ≤24.0 ≤16.0 ≤0.007 ≤0.008 ≥2.4 

K-40B ≥40.0 ≤12.0 ≤14.0 ≤16.0 ≤0.008 ≤0.008 ≥1.5 

K-38A ≥38.0 ≤12.0 ≤24.0 ≤16.0 ≤0.007 ≤0.008 ≥2.3 

K-38B ≥38.0 ≤12.0 ≤12.0 ≤17.0 ≤0.010 ≤0.008 ≥1.5 

K-36 ≥36.0 ≤12.0 ≤24.0 ≤16.0 ≤0.007 ≤0.008 ≥2.2 

D.2.2 耐火材料用铬矿石质量要求见表D.7。 

表 D.7 耐火材料用铬矿石质量要求 

牌号 
ω（Cr2O3） 

% 

ω（SiO2） 

% 

ω（CaO） 

% 

ω（-20mm碎矿） 

% 

GKS50 ≥50.0 ＜4.5 ＜1.0 ≤30 

GKS45 ≥45.0 ＜5.0 ＜1.0 ≤30 

GKS40 ≥40.0 ＜5.5 ＜1.0 ≤30 

GKS35 ≥35.0 ＜6.0 ＜1.3 ≤30 

GKS33 ≥33.0 ＜6.5 ＜1.5 ≤30 

GKS30 ≥30.0 ＜7.0 ＜2.0  

D.2.3 铸造用铬铁矿石质量要求见表D.8。 

表 D.8 铸造用铬矿石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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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Cr2O3） 

% 

ω（TFe） 

% 

ω（SiO2） 

% 

ω（CaO） 

% 

≥46 ≤27 ≤1.3 ≤0.4 

D.3 钛铁矿精矿质量要求 

钛铁矿精矿质量要求见表 D.9。 

表 D.9 钛铁矿精矿质量要求 

品级 
ω（TiO2） 

% 

ω（TiO2+Fe2O3+FeO） 

% 

杂质含量ωB% 

CaO MgO P Fe2O3 Al2O3 SiO2 

一级品 ≥52 ≥94 ≤0.1 ≤0.4 ≤0.030 ≤27 ≤1.5 ≤1.5 

二级品 ≥50 ≥93 ≤0.3 ≤0.7 ≤0.050 ≤27 ≤1.5 ≤2.0 

三级品A ≥49 ≥92 ≤0.6 ≤0.9 ≤0.050 ≤17 ≤2.0 ≤2.0 

三级品B ≥48 ≥92 ≤0.6 ≤1.4 ≤0.050 ≤17 ≤2.0 ≤2.5 

四级品 ≥47 ≥90 ≤1.0 ≤1.5 ≤0.050 ≤17 ≤2.5 ≤2.5 

五级品 ≥46 ≥88 ≤1.0 ≤2.5 ≤0.050 ≤17 ≤2.5 ≤3.0 

六级品 ≥45 ≥88 ≤1.0 ≤3.5 ≤0.080 ≤17 ≤3.0 ≤4.0 

七级品 ≥44 ≥88 ≤1.0 ≤4.0 ≤0.080 ≤17 ≤3.5 ≤4.5 

八级品 ≥42 ≥88 ≤1.5 ≤4.5 ≤0.080 ≤17 ≤4.0 ≤5.0 

九级品 ≥40 ≥88 ≤1.5 ≤5.5 ≤0.080 ≤17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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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铁、锰、铬、钛矿物及矿石类型 

E.1 铁矿物及矿石类型 

E.1.1 铁矿物 

目前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主要铁矿物有：磁铁矿、钒钛磁铁矿、钛铁矿、赤铁矿、镜铁矿、褐铁矿

和菱铁矿,其主要特征见表E.1。 

表 E.1 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主要铁矿物类型 

矿物名称 化学分子式 ωB（%） 附注 

磁铁矿 

（magnetite） 
Fe3O4 

Fe:72.1 

FeO:31.03 

Fe2O3:68.96 

 

钛磁铁矿 

(titanomagnetite) 
（Fe,Ti）3O4 

Fe:57.4 

TiO2:12~16 

600℃以上铁钛固溶体结构均

一，600℃以下分解成磁铁

矿、钛铁矿及钛铁晶石 

钒磁铁矿 

(coulsonite) 
FeV2O4 

FeO:27.92~30.75 

V2O5:68.41~72.04 
含钒磁铁矿固溶体分解产物 

钛铁矿 

(ilmenite) 
FeTiO3 

Fe:36.8 

Ti:31.6 
 

赤铁矿 

（hematite） 
α-Fe2O3 Fe:69.94 

玫瑰花状或片状集合体称镜

铁矿 

磁赤铁矿 

（meghemite） 
γ-Fe2O3 Fe:69.94 由磁铁矿氧化而成,具磁性 

针铁矿 

（goethite） 
α-FeO(OH) Fe:62.9 

褐铁矿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含

不定量吸附水者称水针铁矿 

纤铁矿 

（lepidocrocite） 
γ-FeO(OH)  

褐铁矿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含

不定量吸附水者称水纤铁矿;

其分布不及针铁矿普遍 

菱铁矿 

（siderite） 
FeCO3 

FeO:62.01 

CO2:37.99 
 

E.1.2 铁矿石的自然类型 

E.1.2.1 按组成矿石的主要铁矿物可分为磁铁矿石、赤铁矿石、镜铁矿石、假象赤铁矿石、钒钛磁铁

矿石、褐铁矿石、菱铁矿石,以及由两种以上铁矿物作为主要组成的复合矿石等。 

E.1.2.2 按矿石中主要脉石矿物的种类可分为石英型、闪石型、辉石型、斜长石型、石榴子石型、铁

白云石型、碧玉型铁矿石等。 

E.1.2.3 按结构构造可分为浸染状、网脉状、条纹-条带状、致密块状、角砾状、鲕状、肾状、蜂窝状、

粉状铁矿石等。 

E.2 锰矿物及矿石类型 

目前工业上利用的主要锰矿物为锰的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及锰的碳酸盐、硼酸盐、硅酸盐类

矿物。 

根据矿石中主要锰矿物划分为：碳酸锰矿石、氧化锰矿石、硅酸锰矿石、硼酸锰矿石、铁锰多金属

矿石,以及由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矿物构成的复合矿石。 

根据矿石结构构造划分为：块状矿石、条带状矿石、多孔状矿石、肾状矿石、豆状矿石、粉状矿石、

钟乳状矿石等。 

E.3 铬矿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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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矿石自然类型见表E.2。 

表 E.2 铬矿石自然类型 

矿石类型 铬矿物密集程度 
ωB（%） 

铬矿物 Cr2O3 

致密块状矿石 极密集 ＞80 ＞40 

浸染状矿石 

稠密浸染 较密集 ＞50~80 ＞25~40 

中等浸染 中等程度密集 ＞30~50 ＞15~25 

稀疏浸染 稀疏 10~30 5~15 

E.4 钛矿物 

地壳中含钛在1%以上的矿物有80余种，具有工业价值的有15种。中国主要利用的有钛铁矿、金红石

和钛磁铁矿等,其主要特征见表E.3。 

表 E.3 主要钛矿物类型 

矿物名称 化学式 ω(TiO2)（%） 

金红石 TiO2 90~99 

钛铁矿 FeTiO3 52.66 

钛磁铁矿 （Fe,Ti）3O4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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